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︽
淨 

土 

生 

無 

生 

論 

導 

讀
》
補
充
講
表  

◎
附
表
十
：
糅
合
︽
淨
土
生
無
生
論
親
聞
記
》
、
︽
淨
土
生
無
生
論
講
義
》
、
︽
淨
土
生
無
生
論
會
集
》 

○
第
五
、
法
界
為
念
門
：
即
是
依
體
起
用
︵
稱
性
起
修
︶
，
用
還
照
體
︵
全
修
即
性
︶
之
意
。 

◆
法
界
：
理
也
，
性
也
。
為
念
：
事
也
，
修
也
。
今
合
二
者
而
言
，
即
全
理
起
事
，
全
性
起
修
之
意
。 

◆
不
曰
：
「
念
為
法
界
」
，
而
曰
：
「
法
界
為
念
」
者
，
圓
人
發
心
雖
洞
明
理
性
，
而
必
注
重
事
修
，
以

免
說
食
數
寶
，
無
裨
身
心
也
。 

◆
此
門
乃
念
佛
法
門
之
最
大
關
鍵
，
行
者
務
須
加
注
意
。 

○
法
界
圓
融
體
，
作
我
一
念
心
；
故
我
念
佛
心
，
全
體
是
法
界
︵
即
依
體
起
用
，
用
還
照
體
之
意
︶
。 

◆
初
二
句
，
明
全
性
以
起
修
。
次
二
句
，
明
全
修
而
在
性
。
謂
全
法
界
圓
融
之
性
體
，
作
我
一
念
之
事

修
。
故
全
我
一
念
之
事
修
，
當
體
即
是
圓
融
法
界
之
性
體
也
。 

◆
「
法
界
圓
融
體
」
即
事
事
無
礙
法
界
之
體
也
。
豎
窮
橫
徧
故
曰
：
圓
。
自
在
無
礙
故
曰
：
融
。 

◆
法
界
體
既
圓
融
，
作
一
念
香
，
作
一
念
華
，
乃
至
作
一
念
佛
，
無
適
而
不
可
。
今
「
作
我
一
念
心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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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，
以
我
念
佛
之
人
，
觀
想
持
名
皆
出
於
心
也
。「
全
體
是
法
界
」，
謂
即
一
念
心
而
賅
羅
四
種
法
界

之
全
體
，
決
非
法
界
之
一
局
也
。
何
也
？
所
念
為
事
法
界
，
能
念
即
理
法
界
︵
以
本
來
無
一
物
的
心

來
念
佛
︶
。
能
所
不
二
，
即
理
事
無
礙
法
界
。
一
念
具
足
理
具
事
造
三
千
，
為
事
事
無
礙
法
界
故
也
。 

△
浩
浩
：
廣
大
的
樣
子
。 

○
論
曰
：
行
者
稱
佛
名
時
，
作
佛
觀
時
，
作
主
伴
依
正
餘
觀
時
，
修
三
種
淨
業
時
。 

◆
三
種
淨
業
：
一
者
孝
養
父
母
，
奉
事
師
長
，
慈
心
不
殺
，
修
十
善
業
。
二
者
受
持
三
皈
，
具
足
眾
戒
，

不
犯
威
儀
。
三
者
深
信
因
果
，
發
菩
提
心
，
讀
誦
大
乘
，
勸
進
行
者
。 

○
凡
有
此
心
，
皆
由
真
如
，
不
變
隨
緣
而
作
，
全
體
即
是
法
界
。 

◆
首
句
凡
有
此
心
：
牒
前
事
中
諸
念
。
次
句
明
事
全
是
理
。
謂
凡
事
中
之
念
，
皆
由
真
如
不
變
之
理
，

以
作
念
佛
等
逆
順
隨
緣
之
事
；
故
逆
順
隨
緣
之
事
，
全
體
即
是
真
如
不
變
之
法
界
也
。 

○
若
然
者
，
餘
心
尚
是
，
況
念
佛
心
乎
？ 

◆
請
看
附
表
六
第
二
頁
倒
數
第
三
行
︽
佛
說
阿
彌
陀
經
要
解
》
。 



3 
 

◆
若
然
者
，
承
上
之
辭
。
約
性
而
言
，
則
餘
心
非
劣
，
念
佛
非
勝
，
平
等
不
二
。
約
相
而
言
，
故
以
餘

心
之
劣
，
而
況
念
佛
之
勝
。
餘
心
逆
性
而
修
，
見
思
浩
浩
，
尚
即
法
界
！
況
復
念
佛
之
心
乃
順
性
而

修
，
般
若
明
明
，
豈
非
法
界
乎
？
初
舉
劣
況
勝
竟
。 

○
是
故
行
者
念
佛
之
時
，
此
心
便
是
圓
融
清
淨
寶
覺
。 

◆
圓
融
清
淨
寶
覺
者
，
即
法
界
圓
融
不
思
議
體
。
謂
行
者
念
佛
之
時
，
所
念
，
即
法
身
；
能
念
，
即
般

若
；
能
所
不
二
，
即
解
脫
。
三
德
念
念
具
足
，
故
曰
：「
圓
融
」。
不
可
思
議
，
故
曰
：「
清
淨
」。
此

心
便
是
妙
明
覺
心
之
體
，
無
美
不
具
，
喻
之
如
寶
，
故
曰
：「
寶
覺
」。
心
是
寶
覺
者
。
妙
宗
所
謂
「
以

我
具
佛
之
心
，
念
彼
即
心
之
佛
」。
佛
既
即
心
，
有
何
一
念
而
非
圓
融
寶
覺
乎
？ 

※
︽
佛
說
阿
彌
陀
經
要
解
》
云
：「
阿
彌
陀
，
正
翻
無
量
，
本
不
可
說
。
本
師
以
光
、
壽
二
義
，
收
盡

一
切
無
量
。
光
則
橫
遍
十
方
，
壽
則
豎
窮
三
際
。
橫
豎
交
徹
，
即
法
界
體
。
舉
此
體
作

彌
陀
身
土
，
亦
即
舉
此
體
作
彌
陀
名
號
。
是
故
彌
陀
名
號
，
即
眾
生
本
覺
理
性
。
持
名
，

即
始
覺
合
本
。
始
本
不
二
，
生
佛
不
二
。
故
一
念
相
應
一
念
佛
，
念
念
相
應
念
念
佛
也
。
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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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
從
真
如
不
生
不
滅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任
何
起
心
動
念
都
是
妄
念
，
都
不
是
正
念
。
所
謂
動
念
即
乖
，
開

口
便
錯
。
因
此
念
佛
之
念
也
是
妄
念
，
所
以
者
何
？
因
為
真
如
的
體
性
，
無
能
念
所
念
之
故
。
然
而

凡
夫
染
念
是
念
念
不
停
，
因
此
不
得
不
假
藉
念
佛
之
淨
念
，
來
對
治
凡
夫
住
著
於
五
欲
六
塵
之
染
念
。 

◆
︽
圓
覺
經
》
清
淨
慧
菩
薩
章
云
：「
一
切
眾
生
，
從
無
始
來
，
由
妄
想
我
，
及
愛
我
者(

乃
是
第
六
識

隨
順
第
七
識
的
我
癡
我
見
我
慢
我
愛
之
故)

，
曾
不
自
知
念
念
生
滅
，
故
起
憎
愛
，
耽
著
五
欲
。
」

雖
然
念
佛
之
念
，
不
是
真
如
本
性
，
但
是
為
趨
向
真
如
之
妙
用
，
所
謂
順
用
入
體
，
或
即
流
溯
源
。

所
以
者
何
？
因
為
真
如
是
清
淨
心
，
而
念
佛
的
念
，
乃
是
第
六
識
一
念
的
悟
，
稱
性
起
修
，
依
體
起

用
的
「
清
淨
念
」。
可
比
喻
真
如
就
是
水
，
念
佛
就
是
波
浪
。
由
於
同
是
清
淨
故
，
所
以
念
佛
能
夠

與
真
如
相
應
。 

◆
因
此
念
佛
之
念
，
當
念
念
相
續
，
能
夠
達
到
念
而
無
念
，
無
念
而
念
，
能
所
一
如
，
空
有
不
二
的 

境
界
，
所
以
是
為
除
去
心
垢
之
妙
方
便
︵
請
看
蕅
益
大
師
︽
大
乘
起
信
論
裂
網
疏
》
卷
第
五
。
此
乃
因

為
有
他
力
佛
力
光
明
的
加
持
，
以
及
法
力
十
二
如
來
光
明
功
德
的
加
持
之
故
。 


